
 
 
 
 

 
 

德组办〔2015〕75 号 

★ 
 

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
转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

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委组织部，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委，市委各

直属党委： 

现将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组通字〔2015〕3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

实际，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 

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 

2015 年 8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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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 
组织关系管理工作的通知 

（组通字〔2015〕33 号）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党委组织部，各副省级城市党委组织部，

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、各人民团体组织人事部门，新疆生产

建设兵团党委组织部，各中管金融企业党委，部分国有重要骨

干企业党组（党委），部分高等学校党委： 

为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，从源头抓好高校毕业生党

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，确保每名党员都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

和服务之中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    一、对已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其工作单位建

立党组织的，应将组织关系及时转移到单位党组织。工作单位

尚未建立党组织的，可将组织关系转移到单位所在地或本人居

住地的街道、乡镇党组织，也可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

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    组织关系转出后，高校党组织要通过多种方式，加强跟踪

联系，督促党员本人及时落实组织关系；对党员在转移组织关

系中遇到问题和困难的，要协调接收单位党组织及时予以解决。

由于接收单位发生变动等客观原因，导致组织关系介绍信逾期

的，自党员组织关系转出之日起 6 个月内，高校党组织可根据

党员本人提供的原凭证重新开具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 —2— 



    二、对没有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可将组织关

系保留在原就读高校党组织，也可转移到本人居住地的街道、

乡镇党组织，或随同档案转移到县以上政府所属公共就业和人

才服务机构党组织。 

    对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高校的毕业生党员，高校党组织

要及时将其编入党的一个支部，安排专人定期联系，掌握其去

向、现状等。要健全毕业生党员管理信息库，充分利用网络、

微信等平台，开展形式多样的组织生活，积极帮助解决就业创

业、学习生活等实际困难，努力使每名党员都能与党组织保持

联系，自觉履行党员义务、行使党员权利。对其中的预备党员，

高校党组织要依据有关规定做好转正工作。 

    三、对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应将组织

关系保留在原就读高校党组织。党员出国（境）前，高校党组

织应要求其提交保留组织关系的书面申请，说明学习地点、时

间、留学方式、联系方式、境内联系人等情况，经院（系）党

组织审批后，报高校党委组织部登记备案。 

    高校党组织应通过适当方式，做好党员在国（境）外期间

的定期联系和教育管理工作。党员归来后，依据有关规定，做

好恢复组织生活有关工作。 

    四、接收单位党组织要认真负责地做好高校毕业生党员组

织关系接收工作，收到组织关系介绍信后，要认真审查党员入

党材料，核实党员身份信息，及时将党员编入党的一个支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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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 1 个月内将组织关系介绍信回执联转给高校党组织，防止

党员组织关系“挂空”。 

    对于入党材料不齐全、不规范的，接收单位党组织要及时

与高校党组织联系核对，高校党组织要认真做好补办、完善工

作。 

    五、组织关系保留在原就读高校党组织的时间一般不超过 2

年，其间，符合转出条件的应及时转出。对超过 2 年的，高校

党组织应与党员联系，根据其工作或居住情况转移组织关系；

因特殊情况确需继续保留组织关系的，由党员提出申请，经高

校党组织同意，可适当延长保留时间，延长时间一般不超过 1

年。 

    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其组织关系保留

在原就读高校党组织时间一般不超过 5 年。 

    六、组织关系保留在高校党组织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（不含

出国留学和出境学习的），超过 6 个月未与党组织联系、且经多

方努力确实无法取得联系的；转出组织关系的高校毕业生党员，

无正当理由超过 6 个月未到接收单位党组织接转组织关系的，

由高校党组织依据党章和党内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 

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

作，党委组织部门要会同党委教育工作部门定期对组织关系接

转情况进行督促检查,做好相关协调工作。高校党委要将这项工

作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，健全毕业生党员教育管理制度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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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部、学生工作部和院（系）党组织的具体职责，发挥党务

工作干部、学生工作干部、辅导员等各方面作用，切实抓好高

校毕业生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。对在转移和接收党员组织关

系过程中推诿扯皮、无故拒转拒接，以及不按规定回执的党组

织及其负责人，上级党组织要批评教育，及时纠正。 

 

 

中共中央组织部 

       2015 年 7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共德阳市委组织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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